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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11/T 936《节水评价规范》的第18部分。DB11/T 93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通则； 

—— 第 2部分：机关； 

—— 第 3部分：工业企业； 

—— 第 4部分：街道、社区和居民小区； 

—— 第 5部分：公共建筑； 

—— 第 6部分：学校； 

—— 第 7部分：宾馆； 

—— 第 8部分：医院； 

—— 第 9部分：洗车场所； 

—— 第 10部分：公用纺织品洗涤服务企业； 

—— 第 11部分：游泳场馆； 

—— 第 12部分：人工滑雪场； 

—— 第 13部分：公园； 

—— 第 14部分：乡镇、村庄； 

—— 第 15部分：零售； 

—— 第 16部分：区； 

—— 第 17部分：产业园区； 

—— 第 18部分：数据中心。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务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水利部节约用水促进中心、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水务综合执法总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国华、张继群、刘金梅、赵春红、孙美、冯亚阳、肖军、王爽、王绍温、王

茜、孙琪、程继军、赵睿斌、郭丰、张玲、张岚、王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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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评价规范  第 18部分：数据中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据中心节水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 
本文件适用于数据中心的节水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DB11/T 936.1  节水评价规范  第1部分：通则 

DB11/T 1764.11  用水定额 第11部分：数据中心 

DB11/T 1764.29  用水定额 第29部分：写字楼 

DB11/T 1769  用水单位水计量与统计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534、DB11/T 936.1、DB11/T 1764.1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应满足 DB11/T 936.1用水单位的基本要求。 
4.2 制冷系统补水应单独计量。 
4.3 现场制售饮用水设备尾水应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5 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 

5.1 节水评价指标由管理评价指标和技术评价指标组成，管理评价指标分值 40分，技术评价指标分值

60分。 

5.2 依据表 1、表 2规定的节水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进行数据中心节水评价。空项按 DB11/T 936.1规

定方法折算后计分。 

5.3 根据评价结果形成评价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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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管理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 

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细则 

赋分

值 

1 
职责

落实 

有承担节水工作的部门，有 

明确的节水管理职责分工等 

1）有节水管理主管领导、主管部门和专（兼）职节水管理人员，得2分；

2）各级节水管理人员职责明确，得1分。 
3 

2 
规划

计划 
制定年度节水工作计划 

1）有年度节水工作计划，得2分； 

2）落实年度节水工作计划，出具证明材料，得1分； 

3）分解年度用水指标，得1分。 

4 

3 
制度

建设 
制定节水相关规章制度 

有关于节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用水设备管理、巡回检查与维修、水计量

与用水统计管理、用水指标执行情况分析与公示、宣传培训等节水管理规

章和制度，每建立一项得0.5分，满分3分。 

3 

4 
运行

管理 

用水设备（设施）运行 

正常、管理规范 

1）用水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符合DB11/T 1769的要求，得2分； 

2）供水系统、用水器具、用水设备（设施）运行良好，得2分； 

3）对供水系统、用水器具、用水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护，得2分；

4）有用水实时监管平台或利用其他平台实现用水实时监管，并正常运行，

得3分； 

5）对空调冷凝水、除湿设备尾水、反渗透装置尾水等废水进行回收利用，

每回收利用1项得0.5分，最高1分； 

6）有年度用水与上一年同期分析、用水定额达标分析（总结），得2分。

12 

5 
用水

档案 
用水档案与记录完整、准确 

1）有完整的给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网络图，得2分；  

2）有完整的取用水计量器具台账（包括器具名称、规格、安装使用位置、

测量对象等），得1分； 

3）有不同功能区域、不同分区和用水点上一年度各月取用水台账，得1分；

4）有主要用水设备（系统）取用水台账，得1分； 

5）有上一年供水系统及用水设备设施检查维护台账，得1分； 

6）月均取水量2000（含）m
3
以上的数据中心近5年内开展了水平衡测试并

提供相关报告，月均取水量2000m
3
以下的数据中心近3年内开展了用水合理

性分析并提供相关报告，得2分。 

8 

6 
宣传

培训 
定期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1）把节水宣传活动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考评，得1分； 

2）每年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及用水高峰期等节

点开展节水讲座、培训、观摩、知识竞赛等节水宣传活动，普及节水知识，

传播节水新技术和新工艺，每开展一次得1分，满分3分； 

3）主要用水场所、用水设施、器具等显著位置张贴节水宣传标志、标语，

得1分； 

4）会议室等公共区域张贴“光瓶饮水”等节水宣传标识、提示语，得1分。

6 

7 
检查

考核 
定期开展节水检查或考核 

1）依据制度开展节水检查与考核，得2分； 

2）定期对用水指标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和公示，得2分。 
4 

小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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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技术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 

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内容 计算方法 评价标准 评分细则 赋分

值 

1 
用水

效率 

单位IT设备用

电量的取水量 

（适用于IT设

备采用水冷空

调） 

数据中心年取水量

数据中心 IT设备用电量 
DB11/T  

1764.11 

1）单位IT设备用电量的取水量≤先进值，得

20分； 

2）先进值＜单位IT设备用电量的取水量≤通

用值，得15分； 

3）单位IT设备用电量的取水量＞通用值，不

得分。 20 

单位建筑面积

取水量 

（适用IT设备

采用非水冷空

调） 

数据中心年取水量

数据中心建筑面积
 

DB11/T  

1764.29 

1）单位建筑面积取水量≤先进值，得20分；

2）先进值＜单位建筑面积取水量≤通用值，

得15分； 

3）单位建筑面积取水量＞通用值，不得分。

2 
用水

计量 
次级用水单位

水计量率 

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计量的水量

次级用水单位应计量的水量× 100% 

≥95% 
达到标准得5分，每降低1%，扣1分，直至扣

完为止。 
5 

3 
重复

利用 

空调冷却水循

环率 

空调冷却水循环量

空调冷却水取水量 +空调冷却水循环量× 100% ≥98.5% 达到标准得4分，未达到标准不得分。 4 

循环冷却水 

浓缩倍数 

循环冷却水氯离子含量

补充水氯离子含量
 ≥5（新水用于

空调冷却）； 

≥3（再生水用

于空调冷却） 

达到标准得4分，未达到标准不得分。 4 

纯水生产设备

产水率 

产水量

进水总量
× 100% ≥70% 达到标准得2分，未达到标准不得分。 2 

空调冷却水系

统排污水回用

率 

空调冷却水系统排污水处理回用量

空调冷却水系统排污水总量
× 100% ≥40% 

回用率≥40%，得2分；30%＜回用率≤40%，

得1.5分；20%＜回用率≤30%，得1分；10%

＜回用率≤20%，得0.5分；回用率≤10%，不

得分。 

2 

4 

节水

器具

配备 

洗面盆水嘴单

位时间出水量 
—— ≤6.0L/min  

水嘴单位时间出水量≤6.0L/min，得4分；

6.0L/min ＜ 水 嘴 单 位 时 间 出 水 量

≤7.5L/min，得3分；水嘴单位时间出水量＞

7.5L/min，不得分。 

4 

延时自闭水嘴

单位时间出水

量 

—— ≤0.8L/次 

水嘴单位时间出水量≤0.8L/次，得4分；

0.8L/次＜水嘴单位时间出水量≤1.0L/次，

得3分；水嘴单位时间出水量＞1.0L/次，不

得分。 

4 

5 
漏损

控制 

管网漏损率 
用水管网漏损水量

�
同期用水总量

� × 100% ≤4% 
达到标准，得5分；4%＜管网漏损率≤5%，得

4分；管网漏损率＞5%，不得分。 
5 

—— 现场抽查用水设备器具 
不得检出 

漏水点 
达到标准，得5分；检出1处，不得分。 5 

6 

非常

规水

源利

用 

再生水利用 —— —— 

在再生水输配水管线覆盖范围接入市政再生

水且有效利用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或： 

有自建中水设施且正常运行，得2分，否则不

得分；应自建中水设施
C
而未建的，不得分。

2 

雨水集蓄利用 —— —— 有雨水蓄水池且有效利用，得1分。 1 



DB11/T 936.18—2023 

4 

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内容 计算方法 评价标准 评分细则 赋分

值 

下凹式绿地面积

绿地面积
× 100% ≥50% 

达到标准，得1分；每降低10%，扣0.2分，直

至扣完为止。涉及绿地率指标且没有下凹式

绿地，不得分。 

1 

实际透水铺装面积
d

应透水铺装的面积
e × 100% ≥70% 

达到标准，得1分；每降低10%，扣0.2分，直

至扣完为止。 
1 

小计 60 
a
 用水管网漏损水量：无人用水状态下连续一周（含）监测的水量之和，折算成同期（当月）的漏水总量。 
b
 同期用水总量：监测所在月份总用水量。 
c
 《北京市中水设施建设试行管理办法》规定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大型文化、体育等建筑，应按
规定配套中水设施。 
d
 实际透水铺装面积：具有可渗透、滞留和渗排雨水并满足一定要求的地面铺装结构的面积。 
e
 应透水铺装面积=建设用地面积-绿地面积-建筑物占地面积-车行道面积-水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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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中心节水评价报告模板 

 
 
 
 
 
 
 
 
 
 

数据中心节水评价报告 
 
 

（    年度） 
 
 
 
 
 
 
 
 
 

单位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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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填写注意事项 
 
 
 
 
 
 
 

一、  须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清楚整齐。 
二、  情况具体、真实，数据计算准确。 
三、  另附件材料用纸应与报告书规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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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况 
单位名称  申报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主管部门  上级单位  
联 系 人  职 务  电 话  
二、评价情况 
（一）评价日期：      年      月      日 
（二）评价内容： 
基本要求（一票否决）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是否达标 

1 

基本要求 

应满足 DB11/T 936.1 用水单位的基本要求：  

（1） 
凡直接取用地下水、地表水的用水户应取得取水许可证，并以量计征，无欠

缴水费（税）现象。 
是£  否£ 

（2） 
用水单位应取得用水指标，按计划用水，近两年无超计划、超定额用水情况，

无因浪费用水受到行政处罚。 
是£  否£ 

（3）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并按要求进行节水“三同时”验收。 
是£  否£ 

（4） 不应使用国家命令淘汰的用水设备和器具。不应擅自停止使用节水设施。 是£  否£ 

（5） 景观环境用水不应使用自来水。 是£  否£ 

（6）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应实施自备井置换。 是£  否£ 

2 制冷系统补水应单独计量。 是£  否£ 

3 现场制售饮用水设备尾水应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是£  否£ 

管理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指标 评分细则 满分 实得分 

1 职责落实 
1）有节水管理主管领导、主管部门和专（兼）职节水管理人员，得2分； 

2）明确节水管理责任分工，职责明确，得1分。 
3  

2 规划计划 

1）有年度节水工作计划，得2分； 

2）落实年度节水工作计划，出具证明材料，得1分； 

3）分解年度用水指标，得1分。 

4  

3 制度建设 

有关于节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用水设备管理、巡回检查与维修、水计量与

用水统计管理、用水指标执行情况分析与公示、宣传培训等节水管理规章和

制度，每建立一项得0.5分，满分3分。 

3  

4 运行管理 

1）用水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符合DB11/T 1769的要求，得2分； 

2）供水系统、用水器具、用水设备（设施）运行良好，得2分； 

3）对供水系统、用水器具、用水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护，得2分； 

4）有用水实时监管平台或利用其他平台实现用水实时监管，并正常运行，得

3分； 

5）对空调冷凝水、除湿设备尾水、反渗透装置尾水等废水进行回收利用，每

回收利用1项得0.5分，最高1分； 

6）有年度用水与上一年同期分析、用水定额达标分析（总结），得2分。 

12  

5 用水档案 

1）有完整的给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网络图，得2分；  

2）有完整的取用水计量器具台账（包括器具名称、规格、安装使用位置、测

量对象等），得1分； 

3）有不同功能区域、不同分区和用水点上一年度各月取用水台账，得1分； 

4）有主要用水设备（系统）取用水台账，得1分； 

5）有上一年供水系统及用水设备设施检查维护台账，得1分。 

6）月均取水量2000（含）m3以上的数据中心近5年内开展了水平衡测试并提

供相关报告，月均取水量2000m3以下的数据中心近3年内开展了用水合理性分

析并提供相关报告，得2分。 

8  

6 宣传培训 
1）把节水宣传活动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考评，得1分； 

2）每年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及用水高峰期等节点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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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节水讲座、培训、观摩、知识竞赛等节水宣传活动，普及节水知识，传播

节水新技术和新工艺，每开展一次得1分，满分3分； 

3）主要用水场所、用水设施、器具等显著位置张贴节水宣传标志、标语，得

1分； 

4）会议室等公共区域张贴“光瓶饮水”等宣传标识、提示语，得1分。 

7 检查考核 
1）依据制度开展节水检查与考核，得2分； 

2）定期对用水指标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和公示，得2分。 
4  

小计 40  
技术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指标 评分细则 满分 实得分 

1 用水效率 

对于IT设备采用水冷空调的数据中心，用水效率评价标准按DB11/T 1764.11

评价： 

1）单位IT设备用电量的取水量≤先进值，得20分； 

2）先进值＜单位IT设备用电量的取水量≤通用值，得15分； 

3）单位IT设备用电量的取水量＞通用值，不得分。 

20  
对于IT设备采用非水冷空调的数据中心，用水效率评价标准按DB11/T 1764.29

评价： 

1）单位建筑面积取水量≤先进值，得20分； 

2）先进值＜单位建筑面积取水量≤通用值，得15分； 

3）单位建筑面积取水量＞通用值，不得分。 

2 用水计量 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标准得5分，每降低1%，扣1分，直至扣完为止。 5  

3 重复利用 

1）空调冷却水循环率达到标准得4分，未达到标准不得分； 

2）循环冷却水浓缩倍数达到标准得4分，未达到标准不得分。 

3）纯水生产设备产水率达到标准得2分，未达到标准不得分。 

4）空调冷却水系统排污水回用率≥40%，得2分；30%＜回用率≤40%，得1.5

分；20%＜回用率≤30%，得1分；10%＜回用率≤20%，得0.5分；回用率≤10%，

不得分。 

12  

4 
节水器具

配备 

1）水嘴单位时间出水量≤6.0L/min，得4分；6.0L/min＜水嘴单位时间出水

量≤7.5L/min，得3分；水嘴单位时间出水量＞7.5L/min，不得分； 

2）水嘴出水量≤0.8L/次，得4分；0.8L/次＜水嘴出水量≤1.0L/次，得3分；

水嘴出水量＞1.0L/次，不得分。 

8  

5 漏损控制 

1）管网漏损率≤4%，得5分；4%＜管网漏损率≤5%，得4分；管网漏损率＞5%，

不得分； 

2）现场随机抽查用水设备器，未检出漏水点，得5分；检出1处，不得分。 

10  

6 
非常规水

源利用 

1）在再生水输配水管线覆盖范围接入市政再生水且有效利用的，得2分，否

则不得分。或：有自建中水设施且正常运行，得2分，否则不得分；应自建中

水设施而未建的，不得分。 

2）有雨水蓄水池且有效利用，得1分； 

3）下凹式绿地覆盖率达到标准，得1分；每降低10%，扣0.2分，直至扣完为

止。涉及绿地率指标且没有下凹式绿地，不得分。 

4）透水铺装率达到标准，得1分；每降低10%，扣0.2分，直至扣完为止。 

5  

小计 60  
合计 100  

三、单位主要节水指标计算依据 
（一）单位IT设备用电量的取水量（适用于IT设备采用水冷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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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建筑面积取水量（适用IT设备采用非水冷空调） 
 
 
 
（三）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率 
 
 
 
（四）空调冷却水循环率 
 
 
 
（五）循环冷却水浓缩倍数 
 
 
 
（六）纯水生产设备产水率 
 
 
 
（七）空调冷却水系统排污水回用率 
 
 
 
（八）管网漏损率 
 
 
 
（九）下凹式绿地覆盖率 
 
 
 
（十）透水铺装率 
 
 
 
四、评价结果及评价人员 
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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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长：         
    年    月    日 

 
评价专家签字： 
 
 
 
 
 
 
 
五、审核意见 
评价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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